《丽水市区城市道路两侧建筑退让区域内

道路、绿化及设施移交和管理规定》

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（一）城市品质提升的需要。为科学有序开展城市道路两侧退让区域道路、绿化及设施的建设、移交和日常养护管理，改善城市形象，有效提升城市品质。
（二）满足群众诉求的需要。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何城市配套设施不断健全，城市治理水平面临诸多挑战，市民群众针对红线退让区域管理信访诉求与日俱增。

（三）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需要。我市先后创成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，目前正进入常态化创建的瓶颈期，亟需提升城市管理水平，进而规范我市市容市貌管理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《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》、《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丽水市中心城区城市易地绿化和临时占用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。
三、起草过程

2024年6月28日，将文件征求意见稿印发市公安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局，开发区建设分局，市园林中心、市市政中心。共征集意见5条，经研究，采纳2条，不予采纳3条。
2024年8月12日，将文件征求意见稿再次印发市公安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局，开发区建设分局，市园林中心、市市政中心。共征集意见12条，经研究，采纳11条，不予采纳1条。
四、主要内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主要内容：包括适用范围，移交内容，移交程序，日常管理，其他事项等五个方面内容，还包括附录A《道路、绿化及设施移交表》和附录B《道路、绿化及设施资料移交清单》。
（二）解决的主要问题：解决市区城市道路两侧建筑红线退让区域的移交、管理、维护等实际问题，明确政府和物管小区等“真空地带”的市政公用设施设备管养问题，明晰责任主体，持续改善城市形象，切实有效提升城市品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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